
附件一
报 价 函

南宁绿港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我公司已经认真审阅绿港国际中心B1栋地下室防排烟系统与应急照明系统维修工程询价函，并已经知晓现场情况及工程内容和要求，经我司研究：本工程费用总价为人民币大写：  拾  万  仟 佰 拾 元 角 分（￥：）。
同时，我公司作出以下承诺：
1.我公司同意按此报价承接绿港国际中心B1栋地下室防排烟系统与应急照明系统维修工程。
2.本报价包含了由我方按图纸（如有）、合同条款、工程建设标准和工程量清单的条件要求，完成本工程所需的人工费、材料费、机械费、设备费、加班费、夜间施工增加费、二次搬运费、水电费、现场垃圾清运费、成品保护费、因拆旧而损坏其它物件的修复费用、更换费、安全文明施工费、高空作业费、管理费、利润、税金等所有为实现合同目的的全部费用。
3.我方接受如下的结算方式：本项目为固定单价合同，以我方中标的单价及实际发生的工程量，按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政策，以及各种有效的定额和计费程序进行结算。
4.我司承诺从接到贵司书面通知之日起60日历天内，完成绿港国际中心B1栋地下室防排烟系统与应急照明系统维修工程。
5.我司承诺本工程质量达到国家及行业主管部门有关的消防设施施工验收规范的合格标准，最终通过消防联动，满足移交物业管理的要求。我方承诺本工程的质量保修期为2年，自该项工程竣工验收合格之日起计算。
6.我司接受以下付款方式：本工程无预付款，工程款分四次支付：
第一次：完成合同工程量的50%时，支付至已完工程量的80%；第二次：工程完工经贵司验收合格后，支付已完工程量的80%至成交人账户；第三次：收到齐全的竣工资料且双方结算完成后，支付经双方确认的结算金额的97%至成交人账户（含已支付），余下3%为质保金；第四次：质保期（质保期为两年，从竣工验收合格之日起计算）满后贵司将质保金退回我司（无息）。如施工过程中产生了变更，变更价款在第三次付款中支付。贵司付款前，我司须提供等额的增值税专用发票，且在第三次支付时，我司须开具结算金额100%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否则贵司有权延期付款且不构成违约。
7.我方承诺按南宁市及行业主管部门的相关规定做好安全文明施工，在其施工过程中，如发生质量、安全责任（包括但不限于对我方的施工人员、贵司的现场人员及其他第三方人员所造成的人身伤害、财产损失的）均由我方负责承担责任及赔偿损失。
8.我公司承诺在施工过程中服从本项目物业公司的各项管理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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